附件4：
[bookmark: _GoBack]卢氏县瓦窑沟乡2026年水毁基础设施恢复重建中央预算内以工代赈项目材料
采购评分办法
为确保卢氏县瓦窑沟乡2026年水毁基础设施恢复重建中央预算内以工代赈项目资金节约、公开透明、村民利益最大化，依据《河南省以工代赈项目村民自建工作指南（试行）》，特制定本办法：
一、资格预审
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取消评定资格。
1.报价高于市场价格或低于市场价15%（含15%）的；
2.经营资质不合规的；
3.材料未通过质量检测或不能提供合格证书的；
4.不接受下月支付上月材料费付款方式的。
二、百分评定
（一）报价部分（80分）。价格分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，最终报价最低的供应商报价为评审基准价，其价格得分为满分80分。当供应商报价高于评标基准价时，每高1%在基本分80分的基础上扣5分，扣完为止。
（二）资质及服务部分（20分）
材料供应商应提供完善的供货服务方案（供货时长、付款办法等。）得10分，否则不得分；提供产品合格证、产品批次检测报告证明得10分，否则不得分。
三、结果运用
按得分从高到低确定中标方，并签订采购协议。
四、特别声明
询价中供应方需要提供产品合格证、产品批次检测报告、优良工程证明。
